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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
玉溪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玉 溪 市 审 计 局

玉法联发〔2019〕2 号

关于对负有执行义务的国有独资公司
国有企业等高级管理人员实施

联合惩戒的实施意见
（试行）

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，完善人民法院切实解

决执行难问题长效机制的建设，确保生效法律文书得到有效执行，

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维护法律权威和尊严，推进社会诚

信体系建设，实现执行工作的社会化新格局。根据《中央政法委

关于切实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通知》（政法〔2005〕52 号）

《关于建立和完善执行联动机制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（法〔2010〕

15 号）《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（2011—2020

年）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4〕21 号）《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

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》（发改财金〔2016〕141 号）《云南省关于

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

建设的实施方案》（云政发〔2016〕97 号）等文件精神和法律规

定，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、玉溪市审计局、玉溪市人民政府国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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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玉溪市国资委）以及经授权履行

出资人代表的部门（单位）或企业对负有执行义务的国有独资公

司董事和监事，国有资本控股公司董事和监事，玉溪市国资委以

及经授权履行出资人代表的部门（单位）或企业对国有资本参股

公司派出的董事和监事，以及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实施联合惩

戒，特制定本意见。

第一条 负有执行义务的国有独资公司董事和监事，国有资

本控股公司董事和监事，玉溪市国资委以及经授权履行出资人代

表的部门（单位）或企业对国有资本参股公司派出的董事和监事，

以及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是指被执行人、协助执行义务人、担

保人等负有执行义务的国有独资公司董事和监事，国有资本控股

公司董事和监事，玉溪市国资委以及经授权履行出资人代表的部

门（单位）或企业对国有资本参股公司派出的董事和监事，以及

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。

第二条 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应当将涉及负有执行义务的

国有独资公司董事和监事，国有资本控股公司董事和监事，玉溪

市国资委以及经授权履行出资人代表的部门（单位）或企业对国

有资本参股公司派出的董事和监事，以及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

的执行案件有关信息及时、全面、准确地录入案件管理系统，并

及时提供给玉溪市审计局、玉溪市国资委以及经授权履行出资人

代表的部门（单位）或企业建立信息档案，为联合惩戒机制的顺

利运行提供基础数据信息。

第三条 对负有执行义务的国有独资公司董事和监事，国有

资本控股公司董事和监事，玉溪市国资委以及经授权履行出资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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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的部门（单位）或企业对国有资本参股公司派出的董事和监

事，以及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拒不履行义务时，先由执行法院

依法督促其自觉履行义务，并向其说明拒不履行义务的法律后果。

第四条 通过执行法院做工作后仍拒不履行义务的，执行法

院将拒不履行义务的国有独资公司董事和监事，国有资本控股公

司董事和监事，玉溪市国资委以及经授权履行出资人代表的部门

（单位）或企业对国有资本参股公司派出的董事和监事，以及国

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违法违纪情况及时通报玉溪市审计局、玉

溪市国资委以及经授权履行出资人代表的部门（单位）或企业，

便于玉溪市审计局、玉溪市国资委以及经授权履行出资人代表的

部门（单位）或企业及时掌握了解国有独资公司董事和监事，国

有资本控股公司董事和监事，玉溪市国资委以及经授权履行出资

人代表的部门（单位）或企业对国有资本参股公司派出的董事和

监事，以及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

义务以及非法干预、妨碍执行等情况。由玉溪市审计局、玉溪市

国资委以及经授权履行出资人代表的部门（单位）或企业通过诫

勉谈话、函询等形式，督促涉案的国有独资公司董事和监事，国

有资本控股公司董事和监事，玉溪市国资委以及经授权履行出资

人代表的部门（单位）或企业对国有资本参股公司派出的董事和

监事，以及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及时改正或积极履行义务。

第五条 玉溪市审计局、玉溪市国资委以及经授权履行出资

人代表的部门（单位）或企业对法院推送的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

书所确定义务或非法干预、妨碍执行的国有独资公司董事和监事，

国有资本控股公司董事和监事，玉溪市国资委以及经授权履行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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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人代表的部门（单位）或企业对国有资本参股公司派出的董事

和监事，以及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限制其担任国有独资公司董

事和监事，国有资本控股公司董事和监事，玉溪市国资委以及经

授权履行出资人代表的部门（单位）或企业对国有资本参股公司

派出的董事和监事，以及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职务，已

担任相关职务的，提出其不再担任相关职务的意见。

第六条 玉溪市审计局、玉溪市国资委以及经授权履行出资

人代表的部门（单位）或企业考察考核晋级晋职和评先评优过程

中，对被考核考察对象存在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以及

非法干预、妨碍人民法院执行等情况的，将失信情况作为其评先

评优、晋级晋职的重要参考。

第七条 若采取以上措施后，负有执行义务的国有独资公司

董事和监事，国有资本控股公司董事和监事，玉溪市国资委以及

经授权履行出资人代表的部门（单位）或企业对国有资本参股公

司派出的董事和监事，以及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仍不履行义务

的，由执行法院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构成犯罪的依法追

究其刑事责任。

第八条 当事人对人民法院请求采取的执行联合惩戒措施

有异议的，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纠正，人民法院应及时审查。

第九条 被执行人依法履行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或

者申请执行人同意解除执行联合惩戒措施的，人民法院经审查，

认为符合有关规定的，应当解除相应措施。被执行人提供担保请

求解除执行联合惩戒措施的，由人民法院审查决定。

第十条 本意见由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、玉溪市国资委、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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溪市审计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一条 本意见适用于全市各级人民法院、审计部门和国

资监管机构。

第十二条 本机制自颁布之日起实施。

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 玉溪市审计局

玉溪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2019 年 7 月 9 日


